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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1. 管理目的

根据国家《特种作业人员专业技术考核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了加强公司从事特种

作业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及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复审工作，提高安全生产技术知识和安全技

术素养及实际操作技能，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的发生及职业危害，规范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的

安全管理和操作，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康美药业各单位管辖范围内的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持证上岗管理。

3. 职责说明

3.1 EHS 管理部职责：

3.1.1 负责制定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并结合执行情况不断完善；

3.1.2 负责督促康美药业各单位建立《特种作业人员信息表》（详见附件 1）并确保各单

位按制度实行。

3.2 公司各单位（含各职能部门/事业部/中心/板块）职责：

3.2.1负责特种作业人员的取证、复审；

3.2.2负责特种作业人员的证件管理；

3.2.3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料档案；

3.2.4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3.2.5及时登记更新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信息表；

3.2.6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督察。

4. 主要内容

4.1本制度所称的特种作业，系指在作业过程中对操作者本人，尤其对他人和周围设施的

安全有重大危害因素的作业。

4.2本制度所称特种作业人员，系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包含“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主要包括：

4.2.1电工作业（高压、低压、防爆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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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制冷与空调作业；

4.2.3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气焊、火工、冷作、铜工等）

4.2.4高处作业（登高架设、高处安装、维护、拆除）

4.2.5起重机驾驶、安装维修保养；

4.2.6起重指挥作业；

4.2.7锅炉压力容器焊接、操作；

4.2.8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存储、操作、运输、使用、驾驶）；

4.2.9厂内机动车辆驾驶、维修保养；

4.2.10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监护作业；

4.2.11电梯驾驶、安装维修保养；

4.2.12司炉、水处理作业；

4.2.13国家规定的其他特种作业。

4.3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4.3.1年满 18 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

4.3.2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本工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4.3.3具有高中（或具有同等学历）以上文化程度并初步具有本工种作业的操作技能和基

础理论知识；

4.3.4连续从事本工种作业的实际工作时间已满实习期。

4.4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与本工种相适应的专项安全技术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技能培

训，并经有资质机构统一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4.5特种作业人员不得从事特种作业操作证规定内容以外的特种作业，如从事其它特种作

业时，须重新参加相应工种的培训考核，取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4.6离开特种作业岗位 6个月以上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重新进行实际操作考试，经确认

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4.7特种作业人员更改工种后若仍进行特种作业，须重新参加相应工种的培训考核，取证

后方可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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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特种作业人员作业过程中必须携带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可复印件）。

4.9特种作业操作证不得伪造、涂改、转借或转让。

4.10特种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应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吊扣、吊销特种作业操作证；造

成严重后果者，按有关法规进行惩处。

4.11各单位应确保特种作业人员按期复审，确保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有效性。未按期复审

或复审不合格者，其操作证自行失效。

5. 附则

5.1本制度由 EHS 管理部负责修改和解释。

5.2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6. 附件

附件 1：《康美药业特种作业人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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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KM12-REC-013版本：A/0

康美药业特种作业人员信息表

单位/车间： 年 月

员工个人信息 证件信息

备注序

号

工号 一级单位 二级单位 三级单位 姓名 职业资格

证书

职业资格

级别

证书编号 证书有

效期

证件有

效期/天

复审

时间

复审倒

计时/天

1

2

3

4

备注：1.职业资格证书项根据个人证书数量可以自行增减；

2.部分证书有复审时间（如电工证），有效期以复审时间为准。如证件无注明复审时间则后 2项打“/”；

3.证书有效期、复审时间按 XXXX-XX-XX 格式填写，复审倒计时、证件有效期为公式生成，剩余 90天时表格为黄色提醒，到期/过期显示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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